关于制定《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的情况说明
 
为落实《省委依法治省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免罚事项清单 行政执法事项目录修订完善和公示工作的通知》（湘法办〔2024〕9号）及省局相关文件精神，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湖南省药品监管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的基础上，对本单位行政执法事项进行整合与进一步细化与明确。根据业务条线分类，主要分为市场主体注册登记监督管理，电子商务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广告监督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生产许可监督管理，价格与反不正当竞争监督管理，市场规范管理，禁止传销和规范直销监督管理，食品监督管理，计量监督管理，认证认可监督管理，纤维检验监督管理，特种设备监督管理，专利监督管理，商标监督管理，标准化与条码代码监督管理，药品质量安全，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化妆品质量安全等19个大类。根据执法行政分类，主要分为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调解等类型，其中行政处罚963项，行政许可24项、行政检查53项、行政强制30项、行政调解4项、行政裁决3项、行政奖励2项、行政确认1项、其他执法事项22项，共计1102项。
按照法律有关规定明确责任分工，将实施主体统一规范为“市级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事项名称原则上根据设定该事项的法律法规规章条款内容进行概括提炼。实施依据按照完整、清晰、准确的原则，列出了设定该事项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具体条款内容。
